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
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作为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西菱动力”）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
如下：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发行上市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02 号），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1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17,186,7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35,999,985.00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6 个月。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
189,309,719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发行上市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2023 年 1 月 31 日，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股份上市， 新增股本

864,896 股，公司总股本由 189,309,719 股增加至 190,174,615 股，此次股本变动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无影响。

根据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公司以总股本 190,174,615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每 10股转增 6股，合计转增股本 114,104,769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增至 304,279,384股。 2023年 6
月 19 日， 转增股份上市， 前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份数量由 17,186,700 股相应增加至
27,498,720股。

综上，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27,498,720股，占公司总股本 9.04%。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上海丹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丹寅优选二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张建飞、陈燕洁、李龙飞、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东方星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方星辰八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UBS AG、华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资管-农业银行-华泰
资产宏利价值成长资产管理产品”、“华泰资管-兴业银行-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管理产品”、“华泰资
管-广州农商行-华泰资产价值优选资产管理产品”、“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及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川发定盈再融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承诺：
“本公司/企业/本人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要求，承诺上述获配股份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 6 个月，
在此期间内不予转让。

本次获配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形式衍生取得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
份锁定安排，在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对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对象持有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服从相关规定。

本公司/企业/本人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出充分的信息披露。 ”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
情形，亦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或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3年 7月 20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27,498,720股，占公司总股本 9.04%；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 15名，涉及 42个证券账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1
上海丹寅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丹寅优选二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海丹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丹寅优选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18,413 818,413

2 张建飞 张建飞 2,291,560 2,291,560

3 陈燕洁 陈燕洁 1,636,827 1,636,827

4 李龙飞 李龙飞 818,413 818,413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多策略绝对收益混合型养老金产
品－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0,102 360,102

6 国泰高分红策略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72,888 572,888

7 国泰基金－建设银行－国泰安和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18,414 818,414

8 国泰基金－农业银行－国泰蓝筹价值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18,414 818,414

9 国泰基金－上海银行－国泰优选配置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18,414 818,414

10 国泰基金－招商银行－国泰基金－德
林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51,918 351,918

11 国泰基金－招商银行－国泰基金红利
回报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51,918 351,918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
计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5,525 245,525

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5,525 245,525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纯达主题精选 3 号私募基
金－诺德基金浦江 906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81,840 81,840

15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 120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145,781 1,145,781

16
诺德基金－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 20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163,683 163,683

17
诺德基金－易米基金多策略一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696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0 81,840

18
诺德基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浦江 688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327,366 327,366

19
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 东方星辰八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
方星辰八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18,413 818,413

2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财达定增 1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245,525 245,525

21
财 通 基 金 － 财 通 证 券 资 管 智 选
FOF202000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
通基金君享悦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6,650 46,650

22
财通基金－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财通基金东泰前锦定增量化对冲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3,094 13,094

2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
量化套利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7,187 17,187

24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23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33,555 33,555

25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君享永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64,450 2,864,450

26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 19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 5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81,842 81,842

27
财通基金－君宜庆丰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财通基金君宜庆丰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409,206 409,206

28 财通基金－李海荣－财通基金安吉
51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2 81,842

29
财通基金－深圳市至远投资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至远 1 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1,842 81,842

30
财通基金－四时之言 3 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开赢 1 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81,841 81,841

31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泉
96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2 81,842

32
财通基金－盈阳二十三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财通基金天禧定增盈阳 4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2 81,842

33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 56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81,842 81,842

34
财通基金－中投保信裕资产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3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3,197 53,197

35
财通基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玉泉合富 60号单一资产
管理计划

409,206 409,206

36 UBS�AG UBS�AG 2,537,083 2,537,083

3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
金产品 -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8,413 818,413

3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华泰资管 - 农业银行 -
华泰资产宏利价值成长资
产管理产品”）

华泰资管－农业银行－华泰资产宏利
价值成长资产管理产品 818,413 818,413

3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华泰资管 - 兴业银行 -
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管
理产品”）

华泰资管－兴业银行－华泰资产价值
精选资产管理产品 818,413 818,413

4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华泰资管 -广州农商行 -
华泰资产价值优选资产管
理产品”）

华泰资管－广州农商行－华泰资产价
值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818,413 818,413

4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
金产品 -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18,413 818,413

42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 川发定盈再
融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川发定盈再融资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3,437,355 3,437,355

合计： 27,498,720 27,498,720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增减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
通股 107,721,415 35.40% -27,498,720 80,222,695 26.36%

其中：高管锁定股 61,983,701 20.37% - 61,983,701 20.37%

首发后限售股 45,737,714 15.03% -27,498,720 18,238,994 5.9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6,557,969 64.60% 27,498,720 224,056,689 73.64%

三、总股本 304,279,384 100.00% - 304,279,384 100.00%

注：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时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公司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刘 霆 关 峰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17 日

证券代码：300733 证券简称：西菱动力 公告编号：2023-103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西菱动力”）2022 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限售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27,498,720股，占公司总股本 9.04%；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日期为 2023年 7月 20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发行上市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402 号），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 1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17,186,700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335,999,985.00 元。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限售期为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 6 个月。 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

189,309,719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发行上市后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2023 年 1 月 31 日， 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归属期归属股份上市， 新增股本

864,896 股，公司总股本由 189,309,719 股增加至 190,174,615 股，此次股本变动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无影响。

根据公司 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公司以总股本 190,174,615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每 10股转增 6股，合计转增股本 114,104,769股，转增后公司股本增至 304,279,384股。 2023年 6
月 19 日， 转增股份上市， 前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份数量由 17,186,700 股相应增加至
27,498,720股。

综上，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27,498,720股，占公司总股本 9.04%。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为：上海丹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丹寅优选二号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张建飞、陈燕洁、李龙飞、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东方星辰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方星辰八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UBS AG、华泰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代“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资管-农业银行-华泰
资产宏利价值成长资产管理产品”、“华泰资管-兴业银行-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管理产品”、“华泰资
管-广州农商行-华泰资产价值优选资产管理产品”、“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及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川发定盈再融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承诺：
“本公司/企业/本人将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及《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

细则》等相关要求，承诺上述获配股份自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 6 个月，
在此期间内不予转让。

本次获配的股份因上市公司分配股票股利、 资本公积转增等形式衍生取得的股份亦遵守上述股
份锁定安排，在限售期届满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对本
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认购对象持有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规定的，则服从相关规定。

本公司/企业/本人最近一年与发行人无重大交易。 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
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出充分的信息披露。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
形，亦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或公司对其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2023年 7月 20日（星期四）；
2、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27,498,720股，占公司总股本 9.04%；
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 15名，涉及 42个证券账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证券账户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数量

1
上海丹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丹寅优选二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上海丹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丹寅优选
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18,413 818,413

2 张建飞 张建飞 2,291,560 2,291,560

3 陈燕洁 陈燕洁 1,636,827 1,636,827

4 李龙飞 李龙飞 818,413 818,413

5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泰多策略绝对收益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60,102 360,102

6 国泰高分红策略股票型养老金产品－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572,888 572,888

7 国泰基金－建设银行－国泰安和 1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818,414 818,414

8 国泰基金－农业银行－国泰蓝筹价值 1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818,414 818,414

9 国泰基金－上海银行－国泰优选配置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818,414 818,414

10 国泰基金－招商银行－国泰基金－德林 2 号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351,918 351,918

11 国泰基金－招商银行－国泰基金红利回报 1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51,918 351,918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5,525 245,525

13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45,525 245,525

14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纯达主题精选 3号私募基金－诺德
基金浦江 90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0 81,840

15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
浦江 12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145,781 1,145,781

16 诺德基金－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
浦江 20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163,683 163,683

17 诺德基金－易米基金多策略一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69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0 81,840

18 诺德基金－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德基金
浦江 688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27,366 327,366

19
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东方星辰八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浙江东方星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东方星辰八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818,413 818,413

20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财达定增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45,525 245,525

21
财通基金－财通证券资管智选 FOF2020001 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财通基金君享悦熙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46,650 46,650

22
财通基金－东亚前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通
基金东泰前锦定增量化对冲 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13,094 13,094

23 财通基金－工商银行－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套利
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7,187 17,187

24 财通基金－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定增量化对冲 2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33,555 33,555

25 财通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君享永熙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864,450 2,864,450

26 财通基金－久银鑫增 19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财通基金君享尚鼎 5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2 81,842

27 财通基金－君宜庆丰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财通
基金君宜庆丰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09,206 409,206

28 财通基金－李海荣－财通基金安吉 515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81,842 81,842

29 财通基金－深圳市至远投资有限公司－财通基
金至远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2 81,842

30 财通基金－四时之言 3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基金开赢 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1 81,841

31 财通基金－孙韬雄－财通基金玉泉 963 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81,842 81,842

32 财通基金－盈阳二十三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财通基金天禧定增盈阳 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2 81,842

33 财通基金－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
天禧定增 5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81,842 81,842

34
财通基金－中投保信裕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
司－财通基金定增量化对冲 31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53,197 53,197

35 财通基金－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
基金玉泉合富 6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409,206 409,206

36 UBS�AG UBS�AG 2,537,083 2,537,083

37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
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优逸五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818,413 818,413

38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
资管 - 农业银行 - 华泰资产宏
利价值成长资产管理产品”）

华泰资管－农业银行－华泰资产宏利价值成长
资产管理产品 818,413 818,413

39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
资管 - 兴业银行 - 华泰资产价
值精选资产管理产品”）

华泰资管－兴业银行－华泰资产价值精选资产
管理产品 818,413 818,413

40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
资管 - 广州农商行 - 华泰资产
价值优选资产管理产品”）

华泰资管－广州农商行－华泰资产价值优选资
产管理产品 818,413 818,413

41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代“华泰
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优选三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818,413 818,413

42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川发定盈再融资私募证券
投资基金

四川发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川发定
盈再融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437,355 3,437,355

合计： 27,498,720 27,498,720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公司股本结构表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增减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
股 107,721,415 35.40% -27,498,720 80,222,695 26.36%

其中：高管锁定股 61,983,701 20.37% - 61,983,701 20.37%

首发后限售股 45,737,714 15.03% -27,498,720 18,238,994 5.99%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6,557,969 64.60% 27,498,720 224,056,689 73.64%

三、总股本 304,279,384 100.00% - 304,279,384 100.00%

注：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
准。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认购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时所做出的相关承诺。 公司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成都西菱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7 日

股票代码：002747 股票简称：埃斯顿 公告编号：2023-059号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 130,92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

本的 0.0151%，回购价格为 4.315元/股，涉及激励对象 24人。
2、公司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

564,919.80元。
3、截至目前，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
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现对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简述
1、2019年 11月 1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埃斯顿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预案）＞的议案》。
2、2019年 12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埃斯顿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三
期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律师等中
介机构出具相应报告或法律意见。

3、2019年 12月 9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
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
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4、2019年 12月 10日至 2019年 12月 19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姓名及职务等信息在公司内
网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2019年 12月
20日，公司监事会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5、2019年 12月 25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南京埃斯顿自
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
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
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6、2019年 12月 25日， 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名单进
行了核实。

7、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披露了《关于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授予
登记完成的公告》，根据《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
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已完成所涉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在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确定后完成授予登记前，有 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 2 万股限制性股票。
本次计划激励所涉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人数由 178 名变更为 177 名，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580.73万股变更为 578.73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4.39元/股。 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登记
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0年 1月 20日。

8、2021年 4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
励计划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根据《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行权/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已
达成，同意公司按照《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办理行权/解除限售相关事宜。第三期股
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153 人， 可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22,940股。 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核实意见。

9、2021年 6月 20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
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根据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规定，鉴于公司第三期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陈宇、王乾等 12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陈宇等 18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董事会同意按照《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对上述 29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363,960股进行回购注销,占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6.2889%，占上述回购事项公
司董事会决议披露之日总股本 0.0433%，本次回购价格为 4.39 元/股；同时，鉴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
计划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中有陈宇、王乾等 16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陈宇
等 3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董事会同意按照《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对上述 18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全部或部分股票期权合计 447,120 份进行注销处
理,占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股票期权总数的 20.3913%，占上述回购事项公司董事会决议披露之日
总股本 0.0532%。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此发表了相关意见。上述内容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2021年 7月 23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
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
案》。

11、2021年 8月 27日，公司披露《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关于部分股票期权
注销完成的公告》， 前述 363,960股限制性股票及 447,120 份股票期权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12、2022年 4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次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案》，同意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

由 6.58元/股调整为 6.535元/股。 同时，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行权条
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第二个行权期/解除限
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所需的相关事宜，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3、2022年 7月 7日， 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
注销部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关于调整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4、2022年 7月 26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
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
案》。

15、2022年 9月 10日，公司披露《关于部分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前述 143,440 份股票期权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16、2022年 9月 16日，公司披露《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前述 161,760 股限
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17、2023年 4月 27，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
注销部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同时，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第三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
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第三个行权期/
解除限售期行权/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同意公司为满足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股票期权行权及限制
性股票解除限售所需的相关事宜。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均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8、2023年 5月 19日，公司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
计划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及注销部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价格、资金来源
1、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
根据公司《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鉴于公司第三期

股权激励计划获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有王东、 鲁翔等 4 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已不符合
激励条件，1名激励对象因个人绩效考核不达标，19名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B，董事会同意按
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上述 24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或部分限
制性股票合计 130,920股进行回购注销， 占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 2.2622%，占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的 0.0151%。

2、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
根据《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

由公司回购注销。
公司于 2021年 9月 15日召开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 年半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同意公司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0.45
元（含税），共计派发 38,785,993.79元（含税），此次分配已于 2021年 9月 30日实施完成。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同
意公司以 860,036,853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共计派发 25,801,105.59 元（含
税），此次分配已于 2022年 6月 23日实施完成。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公司 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据此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及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同意对公司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做出相应调整。

经调整，公司上述激励对象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 4.39元/股调整为 4.315元/股。
3、回购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拟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约为人民币

564,919.80元。
三、验资情况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中汇会验[2023]8418

号），对公司截至 2023年 7月 7日止减少注册资本及实收资本（股本）情况发表审验意见如下：公司原
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69,662,373.00元，实收资本(股本)为 869,662,373.00元。 根据 2023年 4月 27日召
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审议通过
的相关议案， 公司申请减少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920.00 元， 其中减少自然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130,920股，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869,531,453.00元。 经审验，截至 2023 年 7 月 7 日止，公司已
回购 130,920股，减少股本人民币 130,920元（大写：人民币壹拾叁万零玖佰贰拾元整），其中减少自然
人持有的有限售条件股份 130,920股。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的变化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1、限售条件流通股 /非流通股 82,899,795 9.53% -130,920 82,768,875 9.52%

高管锁定股 82,768,875 9.52% — 82,768,875 9.52%

股权激励限售股 130,920 0.02% -130,920 0 0.00%

2、无限售条件股份 786,762,578 90.47% — 786,762,578 90.48%

股份总计 869,662,373 100.00% -130,920 869,531,453 100.00%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事项不会导致公司股票分布情况不符合上市条件的要求， 亦不

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努力为股东
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南京埃斯顿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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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75号）（批文落款日期为 2023年 5 月 12 日），同意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本次发行实际发行数量为 31,374,501 股， 发行价格为 30.12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944,999,970.12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13,924,073.87 元（不含增值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
额为 931,075,896.25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 6月 30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并经大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 2023年 6月 30 日出具了《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399号），确认本次募集资金已经到账。

二、 募集资金专户开设及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经公司
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进行专
户存储和管理。

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交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及截止 2023年 7月 6日账户余额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元）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 639590754 932,979,570.5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 639590512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 639590553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 639590711 -

和芯星通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110060974013005351182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 110060974013005351258 -

合计 - 932,979,570.50

注：1、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931,075,896.25 元，与上表中合计金额的差额部分为尚未划转的发行费
用；2、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成府路支行不具备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权限，由其上级机构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署协议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一）甲方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各专户仅用于甲方募集资金的存储

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１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
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
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国军、王希婧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
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 甲方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 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甲方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2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约定的联系方式向甲方、 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四、《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一”），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二”）（“甲方一”与“甲方二”以下共同简称“甲方”）
乙方：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支行（以下简称“乙方”）
丙方：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一）甲方二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各专户仅用于甲方二募集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

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一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１ 号———主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
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
使用情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国军、王希婧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二专户的资
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二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
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甲方二一次或 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5,000万元或者募集资金净额的 20％
的，甲方二及乙方应当在付款后 2个工作日内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约定的联系方式向甲方、 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
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
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五、 备查文件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1289 证券简称：龙源电力 公告编号：2023-044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 年 6 月发电量数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3年 6月按合并报表口径完成发电量 5,524,156兆瓦时，较 2022年同期同比增长 0.74%。 其中，风电发电量下降 7.38%，火电发电量增长 0.83%，其他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增长 212.74%。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本公司 2023年累计完成发电量 39,746,820兆瓦时，较 2022年同期同比增长 9.48%。其中，风电发电量增长 9.57%，火电发电量下降 4.61%，其他可再生能源发
电量增长 96.75%。

2023年 6月发电量详情如下：

业务板块及地区分布 2023年 6月发电量（兆瓦时） 2022年 6月发电量（兆瓦时） 6月同比变化率（%） 2023年累计发电量（兆瓦时） 2022年同期累计发电量（兆瓦时） 年累计
发电量同比变化率（%）

风电业务 4,093,972 4,419,993 -7.38 33,108,421 30,215,527 9.57

其中：黑龙江 144,656 159,238 -9.16 1,721,283 1,638,801 5.03

吉林 129,025 112,903 14.28 1,112,142 1,075,814 3.38

辽宁 231,097 183,171 26.16 2,053,826 1,680,293 22.23

内蒙古 490,607 424,982 15.44 3,936,034 3,511,740 12.08

江苏陆上 148,254 211,877 -30.03 1,321,753 1,250,126 5.73

江苏海上 370,906 539,776 -31.29 2,895,528 2,753,465 5.16

浙江 22,196 32,784 -32.30 182,346 175,644 3.82

福建 114,563 186,507 -38.57 1,555,877 1,790,796 -13.12

海南 3,933 6,579 -40.21 58,475 67,177 -12.95

甘肃 320,977 288,071 11.42 1,747,601 1,525,225 14.58

新疆 308,159 376,359 -18.12 2,105,107 2,007,941 4.84

河北 307,264 232,703 32.04 2,310,376 2,114,493 9.26

云南 157,499 196,158 -19.71 1,945,575 1,655,438 17.53

安徽 113,873 169,419 -32.79 969,878 919,983 5.42

山东 117,505 102,824 14.28 876,248 733,305 19.49

天津 77,675 79,353 -2.11 581,304 578,150 0.55

山西 145,920 170,776 -14.56 1,466,928 1,314,569 11.59

宁夏 132,215 129,939 1.75 816,879 763,197 7.03

贵州 104,044 96,167 8.19 856,051 774,781 10.49

陕西 142,825 149,486 -4.46 944,223 789,097 19.66

西藏 988 944 4.64 8,570 7,996 7.19

重庆 55,663 35,980 54.70 333,171 275,711 20.84

上海 6,547 9,160 -28.52 61,717 58,022 6.37

广东 20,132 29,156 -30.95 166,065 160,881 3.22

湖南 49,524 60,646 -18.34 391,753 300,387 30.42

广西 146,182 186,353 -21.56 1,238,195 987,355 25.41

江西 47,603 62,549 -23.90 249,942 218,861 14.20

湖北 17,071 17,571 -2.85 123,045 103,464 18.93

青海 30,652 29,582 3.62 162,398 154,978 4.79

河南 41,216 49,254 -16.32 311,937 258,030 20.89

加拿大 11,781 20,861 -43.53 132,056 155,029 -14.82

南非 70,081 54,374 28.89 377,492 282,494 33.63

乌克兰 13,339 14,492 -7.95 94,646 132,283 -28.45

火电业务 902,182 894,789 0.83 5,027,922 5,270,907 -4.61

其他可再生能源业务 528,002 168,831 212.74 1,610,476 818,551 96.75

总计 5,524,156 5,483,613 0.74 39,746,820 36,304,985 9.48

注：本公告中提供的数字经过整数调整，因此若总计数字与所列各项之和出现尾数差异，皆因整数调整所致。
以上发电量数据来自本公司内部统计。数据在月度之间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其影响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天气变化、设备检修、季节性因素和安全检查等。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

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4 日

证券代码：688516 证券简称：奥特维 公告编号：2023-060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 2023 年 7 月 16

日召开，因股权激励相关事项较为紧急，依据《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于 2023年 7月 14日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本次会议的紧急通知。 本次会议
由监事会主席陈霞女士主持，应到监事 3名，实到监事 3 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
下简称“《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4 号———股权激励信息披露》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激励计划的实施将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监事会同意公司实施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告编号：2023-061）。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回避 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公司的实际情况，能保证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

监事会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回避 0票。
此项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核实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对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初步核查后，监事会认为：
列入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不
存在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 12 个月内因
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不存在具有
《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具有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的情形；符合《管理办法》《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2023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前， 通过公司网站或者其他途径， 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公示期不少于 10天。 监事会将于股东大会审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前 5 日披露对激励名单的审
核意见及其公示情况的说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回避 0票。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 年 7 月 17 日


